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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企业家服务的郑朴捷律师

有人说，移民在美国“创业难，难于

上青天” 。在洛杉矶从事商业、专利、职

业移民工作的郑朴捷律师对这种说法深表

赞同。  

 郑律师在北京清华大学取得电子学学

士学位后，于 1985 年来美国。之后的二十

多年里，他从事过物理学研究；六四以后

曾代表留学生在美国国会游说绿卡；在富

士胶卷美国分部作过医疗器材部门的技术

经理；为美国的几家大公司（包括美国国

防部、Arco 等）做过咨询；出版过英文书籍；

在网络公司火红的日子里，他在三家网络

公司出任开发部主任 ；网络市场崩溃以后进

入人生低谷，在大学教授物理并在法庭担任注册翻译的同

时，攻读法学博士（那时他是南加中文法庭翻译协会会长）；

在与其它律师合作了五年以后，他在洛杉矶开设了自己的

律师事务所。

郑律师对记者说，在美国东冲西突的这群人里面，他

算是幸运儿。因为他最终找到了自己喜爱的职业，而且现

在的工作，把他以前的所有知识、经历全用上了。譬如说，

他在美国公司里的管理和咨询经验，对于他做商业、公司法

至关重要；他对生物学、物理学、大分子、电子学、医疗器材、

企业软件的专业知识，对于专利的申请和保护来说必不可

少。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他现在的工作性质是从法律方面，

帮助和保护那些在美国创业的企业家。

郑律师说，他大多数的清华同学来到美国，都选择了

一个稳定的工作。除非遇到公司大规模裁员，他们都过着

安逸、无争的生活。同学们的选择，反映了一个现实：在

美国的明智之举是在一个大公司找一份稳定工作，而不是

赤膊上阵，东荡西杀。因为对于移民来说，信息不对称（包

括在语言、文化、人脉、知识、特别是法律方面）带来的不利，

实在太难克服。 

美国的市场是相当成熟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没有

真本事，都很难干起来，更不要说移民了。郑律师说，他

所认识的成功企业家，几乎是一个模子里扣出来的：他们

有近乎痴迷的求知欲望、过人的魄力和勇

气、面对失败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和对

最后胜利充满信心的乐观主义精神，换句

话说，这样的人多少有点傻气。 

做个成功的企业家，最难掌握的，要

算是美国的法律。在美国，不使用法律手

段为自己争取公平，就意味着默默地受人

欺负。郑律师说，这一点，他是有亲身教

训的。他来美国后，在弗吉尼亚大学读生

物物理博士，一读就是 5 年，然后突然一

天，教授对他说项目没有了资金，叫他另

找一个项目从头干起。那时，中国学生在

美国的处境非常艰难。美国教授对中国学

生使这招，可以说是普遍现象。用这个办法，他们逼着中

国学生干十年八年，有时更长，才拿到博士学位。 

郑律师说，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今天，他就会以歧视

起诉弗吉尼亚大学。但是，当时他只身在美，赤手空拳，对

美国的法制没有信心，所以没有接受美国朋友给他的建议，

起诉弗吉尼亚大学，而决定一走了之。就这样，还是搞得整

个物理系为之震惊。这个对郑律师来说是妥协的对策，让

这些教授们不解：这个中国人为什么不像其它中国学生那

样逆来顺受呢？

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郑律师说

这话再准确不过。走出象牙塔，进入美国社会，对他来说是

时来运转。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富士胶卷的美国分部。很快，

他就因为工作成绩优秀，被提升为技术经理，和富士的总

裁成了好朋友。后来他辞职到网络公司发展，把他上司的

电话给了一个网络公司的老板。那个网络公司老板过了一

会儿就回电话给郑律师说，他从来没有听到过评价这么高

的reference。对于美国人的耿直和大气，郑律师由衷地钦佩。

他说，富士的5年重新给了他信心。在他一生中，让他可以说：

“The rest is history. （下面发生的事情，顺理成章。）” 

郑律师说，美国的法制，经过两百多年的锤炼，可以

说是非常完善的，能够有效地维护社会公正。但是，太多的

企业家像郑律师当初在弗吉尼亚大学时那样，对美国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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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信心，使得他们总是有种低人一等的感觉。如果说商业、

公司法对企业家来说是一个知识死角，那么知识产权就是

死角中的死角。 

郑律师解释：知识产权是指对于知识的财产权利。和

其它类型的财产一样，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但是知识产

权和其它的产权有明显不同，譬如说，专利指的是脑子里

的想法，不像房地产或个人财产那样看得见摸得着。 

专利是美国联邦专利与商标局授予发明者的财产权利。

换句话说，你向别人买了一台电视，不用政府哪个部门授予

你这个财产权，别人偷了你的电视，国家法律就会保护你（至

少会惩罚那个偷你电视的人）。但是如果你没有美国专利与

商标局的授权，你的想法（专利）就不受保护。这个权力的

根源，来自美国宪法第一章第八节：国会有权在一定的时

间内，给予作者和发明者对于他们的作品或发明的专用权，

以促进科学和实用技术的发展。 

郑律师认为：任何一个公司，要想有一定规模的成功，

就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东西，譬如说产品。如果在任何地

方都不独特，那它竞争的唯一办法就是低价。除了服务行业，

天下大多数的生意靠的是产品。这个产品一定要有独特性。

一般来说，企业家对这个独特的想法会投入很多的时间或

金钱。除此之外，在产品投放市场以后，企业家还要冒险

生产，斥资开拓市场。当然还要面对失败的可能。这样下来，

一个成功的产品背后，蕴藏着企业家无数的心血。 

目前，因为来自中国大陆的竞争压力，美国公司根本

不可能依靠廉价占领市场。换句话说，独特的产品是商家

唯一的出头之日。通过美国的专利法对于独特产品的知识

产权进行保护也就成为企业家的必行之路。 

郑律师提示：美国法律鼓励发明，鼓励发明家完整、

详细地公布发明（这样更多的人就会享受到发明的好处）。

譬如说，专利法禁止专利申请人把最佳方式留给自己，而

把二流的方式公之于众。虽然申请专利要一定的费用，但

是对于企业家来说，没有保护冒的风险更大。换句话说，没

有专利保护就等于利润封顶。试想当企业家在市场上推出

了一个成功的产品以后，在没有专利保护的情况下，任何

别的厂家都可以一窝蜂似地生产这个产品，借机赚它一笔。 

美国的专利法是很灵活的，几乎处处都有变通的余地。

例如发明者可以申请比较便宜的临时专利，在临时专利有

效的一年里决定是否申请正式专利。就这一点来说，美国

的专利法很讲道理。很多别的国家以申请日期来决定专利

的优先权，这种做法逼着发明者在发明后第一时间提出申

请，也就会导致很多不必要的专利申请。 在美国，专利的

优先排序是由发明日期来确定的。而且，美国专利法规定，

发明者至少有 1 年的时间，来开发这个发明并同时保留申

请专利的权力。 

任何一个法律体系，越灵活就越复杂。美国和世界很

多其它国家相比，采取的政策是宁愿复杂也要让老百姓能够

用他们所希望的方式做他们想做的事情。这也是民主的社

会的一个好处。但是反过来，带来的问题就是法律比较复杂，

一定要有律师协助。 

企业家并不总是通过专利法使他的发明不被他人盗用。

有时，企业家可以通过出售他们的专利，筹集资金。在这

方面，王安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当年他在美国起家，靠的

就是他在 1956 年把他的一个专利卖给了 IBM 得来的 40 万

元。 

郑律师说，除知识产权外，在华人社区，融资的深度

不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华人对

美国法律的信心不足。和主流公司相比，融资不足会把华

人公司放在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试想，在洛杉矶数以千

计的小进口公司，每个公司每月就进一两个货柜，甚至更少，

它们只能将有限的中国生产厂家和美国的商家联系起来。不

要说国际贸易的狂风大浪，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很难应对。

与之相比，美国的大公司自己设计产品，然后拿到中国去

生产，主动权就大多了。一旦中国生产商出了问题，他们

可以随时把厂搬到越南，生意不会受多少冲击。华人的小

公司要想团结起来，形成规模，形成气候，那各个公司的

老板就要对美国的法律有相当的信心：一旦其它股东不按

理出牌，美国法律会有效地解决问题。 

郑律师说华人企业家在美国求发展面临着很多亟待解

决的问题。他说美国律师的一个好传统就是做公益事业，目

前他正在写一本中文书暂名《创造辉煌》，希望对企业家在

美国的成功创业和发展予以切实的帮助。

郑朴捷律师是公司、商业、专利以及职业移民法的专

业律师。他是加州及联邦各级法庭出庭律师，联邦专利与商

标局指定的专利律师，美国移民律师协会会员。郑律师毕

业于北京清华大学，是美国法学博士，有十多年的公司管

理和咨询经验（包括 ARCO, 美国国防部，Fujifilm 等），并

且出版过多种中英文书籍 “（郑朴捷律师事务所联系方式见

封底）”。


